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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進行估值及適當地回收珠寶金飾 

編號  108829L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珠寶首飾零售店鋪、珠寶工場或相關工作的從業員。這能力的應用須需具備判

斷能力，能清楚明白香港珠寶產品相關法例和商會約章及檢查珠寶金飾工序，獨立地進行珠寶金

飾估值及回收工作。 

級別  3 

學分  3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珠寶金飾估值及回收計算方法 

 瞭解香港珠寶產品的相關法例及商會約章，例如： 

o 成色標準 

o 國際金價及金重計算方法 

o 國際字印的識別 

 瞭解貴金屬(包括：黃金、鉑金及銀等)提煉、成色檢測 

 瞭解化驗程序及回收計算方法 

 

2. 進行珠寶金飾估值及回收 

 能清楚地向顧客解釋金飾估值及回收的化驗程序及回收計算方法（必須經顧客同意及授權

後，方可進行化驗） 

 獨立地進行珠寶金飾估值 

o 適當地使用驗金工具及鑽石筆 

o 檢查金飾的真偽 

o 覆秤重量 

o 利用先進驗金儀器(安全不破壞飾品)檢驗評定及審查珠寶金飾成色 

o 依成色及當日回收價回收 

o 計算價錢，扣除火耗、焊口及店佣等 

o 最後列印檢驗報告，以供客戶核對備查 

 

3. 專業精神 

 嚴格遵守（香港珠寶產品相關法例和商會約章及檢查珠寶金飾的工序）於進行珠寶金飾估

計及回收等相關工作 

 確保所提供的估值及回收計算方法資料/數據是準確無誤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清楚明白香港珠寶產品相關法例和商會約章及檢查珠寶金飾的工序，獨立地進行珠寶金

飾估值及回收工作。 

備註   
 

  


